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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司鉴字〔2018〕1 号 

 

江西省司法厅转发司法部关于陕西省司法厅 

严肃查处陕西汉中汉辉法医司法鉴定 

所违法违规案件情况通报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司法局，各省属司法鉴定机构： 

现将《司法部关于陕西省司法厅严肃查处陕西汉中汉辉法医

司法鉴定所违法违规案件情况的通报》（司发通〔2017〕133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及时传达学习，确保思想认识到位 

要迅速组织学习，确保司法部通报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机构、

每一名司法鉴定人，做到举一反三、警钟长鸣，严禁触碰司法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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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执业活动“禁区”和“红线”，严守依法、诚信、规范、审慎

的执业理念，不断提高司法鉴定工作质量、行业形象和社会公信

力。 

    二、精心组织部署，扎实开展专项检查 

要严格落实司法部要求，力避形式主义、走过场。在机构全

面自查和交叉检查基础上，组织专门检查组，对所有开展酒精检

测业务的鉴定机构进行资质检查和近 5年来的案卷进行抽查，尤

其要细查深查办案机关反映、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投诉的案件。  

    三、敢于直面问题，抓好查处整改工作 

    专项执法检查要坚持原则，不护短、不回避，对检查中发现

的问题，要逐一列出问题清单，逐项明确整改要求。对违规违纪

的鉴定机构和人员，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，绝不姑息迁就。 

    各地、各机构传达学习及贯彻落实司法部通报精神和省厅要

求情况，请务必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前报厅司法鉴定管理局。 

 

 

江西省司法厅 

2018 年 1 月 11 日 

 

   

 

  江西省司法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11 日印发   










